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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通報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速別：最速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8 年 9月 19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警務正廖晟凱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（警用）734-306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本局為應部分基層主管外調他機關服務及治安工作勤、業務需

要，經依相關適任人員之品操學能、工作績效、職務歷練，單

位衡平及職期調任等原則通盤檢討，期使各員適才適所，提升

整體治安維護效能。 

二、本案調整人員如下：（計 19員，統一於 108 年 9 月 20日【星期

五】16時前辦理交接【到任】） 

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1 

永 和 分 局 

得 和 所 

警務員兼所 長 

馬 錦 龍 

新 店 分 局 

碧 潭 所 

警務員兼所長 

 

2 

新 店 分 局 

碧 潭 所 

警務員兼所 長 

曾 進 議 

板 橋 分 局 

後 埔 所 

警務員兼所長 

 

3 

板 橋 分 局 

後 埔 所 

警務員兼所 長 

張 森 維 

蘆 洲 分 局 

集 賢 所 

警務員兼所長 

 

4 

蘆 洲 分 局 

集 賢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陳 安 澤 

三 重 分 局 

重 陽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5 

三 重 分 局 

重 陽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施 宗 源 

三 峽 分 局 

鳳 鳴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6 

三 峽 分 局 

鳳 鳴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簡 進 泉 

三 峽 分 局 

橫 溪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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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

三 峽 分 局 

橫 溪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柳 明 宇 

刑事警察大隊 

 

偵 查 員 

 

8 

汐 止 分 局 

 

警 務 員 

藍 文 德 

中 和 分 局 

南 勢 角 所 

警務員兼所長 

 

9 

中 和 分 局 

南 勢 角 所 

警務員兼所 長 

林 家 銘 

永 和 分 局 

永 和 所 

警務員兼所長 

 

10 

永 和 分 局 

永 和 所 

警務員兼所 長 

陳 建 榮 

三 重 分 局 

永 福 所 

警務員兼所長 

 

11 

三 重 分 局 

永 福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龔 琦 欽 

交通警察大隊 

三 峽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 

12 

交通警察大 隊 

三 峽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楊 朝 廷 

交通警察大隊 

金 山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 

13 

交通警察大 隊 

金 山 分 隊 

分 隊 長 

林 宏 志 

資 訊 室 

 

巡 官 

 

14 

中 和 分 局 

國 光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劉 議 中 

三 重 分 局 

大 同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15 

三 重 分 局 

大 同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楊 宇 煌 

新 店 分 局 

頂 城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16 

新 店 分 局 

頂 城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吳 東 憲 

三 峽 分 局 

吉 埔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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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

三 峽 分 局 

吉 埔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王 品 正 

保安警察大隊 

 

分 隊 長 

 

18 

金 山 分 局 

石 門 所 

警務員兼所 長 

黃 耀 億 

淡 水 分 局 

竹 圍 所 

警務員兼所長 

 

19 

淡 水 分 局 

竹 圍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張 哲 維 

金 山 分 局 

石 門 所 

巡 官 兼 所 長 

 

 

此 致 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各分局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、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

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

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各科、室、中心 

副陳 

警政署駐區督察室、局長室、副局長室（一）、副局長室（二）、副

局長室（三）、主任秘書室 


